
债券代码:127708SH                                          债券简称:17 钟停 01 

债券代码:1780374                                            债券简称:17 钟停债 01 

债券代码: 152126SH                                          债券简称:19 钟停 01 

债券代码: 1980070                                           债券简称:19 钟停债 01 

 

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关于 2017年第一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及 2019年第一期贵州

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 

重大事项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相关债券的《债权代理协议》和《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

相关资料等，由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第一期贵州

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及 2019 年第一

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的主承

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编制。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

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

报告中的任何内容作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

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五矿证券有

限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 债券基本情况 

2017 年第一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1、债券名称：2017 年第一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

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简称“17 钟停 01”）。 

2、发行人：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 

4、债券期限及利率：6.46%。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债券。本期债

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的第 3、4、5、6、7、8、9、10 年

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10%、10%、10%、10%、15%、15%、15%

和 1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5、发行价格与认购单位：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

于 1,000 元。 

6、发行方式：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

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户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协议发行。 

7、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公开发

行，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

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行对象为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8、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在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一级托管账户托管记载；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认购的债券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托管。 

9、簿记建档日：2017 年 11 月 21 日。 

10、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7 年 11 月 22 日。 

11、发行期限： 3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止。 

12、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存续期内每年的

11 月 22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3、计息期限：自 2017 年 11 月 22 日起至 2027 年 11 月 21 日止。 

14、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提前偿还

条款，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8、9、10 年末

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10%、10%、10%、10%、15%、15%、15%和

1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后 8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

部分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每年还本时按债

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

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

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其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5、付息日：2018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22 日为上一个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16、兑付日：2020 年至 2027 年每年的 11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7、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18、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19、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和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及六盘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1、债权代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 

2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23、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4、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1 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

关证券交易场所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25、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019 年第一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设

专项债券 

1、发行人：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债券名称：2019 年第一期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城



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简称“19 钟停 01”）。 

3、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 亿元。 

4、债券期限及利率：8.00%。本期债券为 10 年期债券。本期债

券设置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的第 3、4、5、6、7、8、9、10 年

末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10%、10%、10%、10%、15%、15%、15%

和 1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5、发行价格与认购单位：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以 1,000

元为一个认购单位，认购金额必须是人民币 1,000 元的整数倍且不少

于 1,000 元。 

6、发行方式和对象：本期债券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以及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在承销

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开户的中

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者除外）；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市场的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

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7、债券形式及托管方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企业债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券托管于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

公司。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的部分托管于中央国债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8、簿记建档日：2019 年 3 月 15 日。 

9、发行首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发行期限的第 1 日，即 2019



年 3 月 18 日。 

10、发行期限：2 个工作日，自发行首日起至 2019 年 3 月 19 日

止。 

11、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存续期内每年的 3

月 18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2、计息期限：自 2019 年 3 月 18 日起至 2029 年 3 月 17 日止。 

13、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同时设置提前偿还

条款，分次还本。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8、9、10 年末

分别按债券发行总额 10%、10%、10%、10%、15%、15%、15%和

15%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后 8 年每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兑付的本金

部分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

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每年还本时按债

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

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所受偿的本金

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年度付息款

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其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4、付息日：2020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3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 

15、兑付日：2022 年至 2029 年每年的 3 月 18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16、本息兑付方式：通过本期债券托管机构和其他有关机构办理。 

17、承销方式：承销团余额包销。 



18、承销团成员：主承销商为五矿证券有限公司和国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销商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和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监管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及六盘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债权代理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分行。 

2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22、信用级别：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23、流动性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1 个月内，发行人将向有

关证券交易场所或有关主管部门提出上市或交易流通申请。 

24、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

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一）人员变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信

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应当由发行人的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发行

人应当在募集说明书中披露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联络人的信息，并

在债券上市期间及时披露其变更情况。” 

根据《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半年度

报告》，本公司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田艾不属于本公司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

订）》相关要求，本公司对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作出如下变



更： 

原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田艾。 

变更后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马劲松。 

（二）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情况 

马劲松：男，回族，1977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曾任六盘水

市钟山区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站职员，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财政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现任贵州钟山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三、影响分析 

本次钟山开投股权结构及经营范围的变动预计不会对公司日常

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变动后有利于公司主

营业务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